
 

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

简称“基金会”）开展的公益项目的管理，依据《基金会管

理条例》《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公益项目是指遵照基金会宗旨及

业务范围，在资助证券期货相关展览布展与藏品收购、证券

期货文化研究与交流、证券期货知识普及以及与证券期货文

化建设相关的社会公益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独立或合作开展的公益

项目。 

 

第二章  项目管理、制度、流程 

第四条  基金会办公室应于每年年初制定当年度业务

工作计划及其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列为预算内项目。 

第五条  基金会办公室负责对公益项目进行监督和管

理，主要负责指导项目实施方完成项目的立项、实施、监督、

总结等工作，并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  项目立项。基金会办公室根据年度业务工作计

划，提交项目立项申请（附项目申请表、项目实施计划书等）。 

第七条  项目审批。对于年度业务工作计划内的项目，

金额 30 万元以上，需提交理事会表决通过；金额 30 万元以



下，由项目审核会议审核。 

对于年度业务工作外的项目，由基金会办公室提出项目

建议，报理事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八条 对于金额 30 万元以下的项目，基金会以现场、

电话、电视或通讯表决等形式不定期召开项目审核会议。每

次参加项目审核会议的理事不少于 3 名。 

基金会办公室和项目小组人员现场陈述项目申请，参会

理事综合考虑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项目的合法性、公益

性、社会责任、财务可行性和项目执行能力，对申请项目进

行独立审核，提出审核意见，行使表决权，同意票数超过一

半以上为通过。其他投票情况为未通过。 

参会理事如认为项目申请尚不清晰，无法做出决策，可

暂缓表决。项目审核会议首先对项目申请是否需要暂缓表决

进行投票，同意票数超过参会成员一半以上的，可以对该项

目申请暂缓表决。暂缓表决的项目，由基金会办公室组织项

目小组按照项目审核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续再

提交项目审核会议再次审核。 

第九条  项目开展。为保证项目顺利有序开展，按照《上

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采购管理办法》确定项目实施方，

由项目实施方制定项目计划及目标。项目开展过程中，项目

实施方应严格履行相应程序，视情况提交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第十条  项目总结评估。项目结束后，项目实施方应提

交项目总结报告，包括执行情况总结评估、项目效果总结评

估、项目资金使用总结评估等，基金会办公室进行验收，视



情况提交理事会审议。 

 

第三章  项目监督 

第十一条  由本基金会作为捐赠人的公益慈善项目，应

由本基金会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监督，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协助。 

第十二条  捐赠人监督。基金会接受基金捐赠人的监督，

定期向捐赠人报送年度项目报告、项目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  项目审计。公益慈善项目审计纳入基金会年

度审计工作,由基金会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审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

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基金会理事会有权对本办法进行修改，本办

法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